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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河泾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朱泾社区党委书记

事由：关于加快推进搬迁户公共服务职能平移的建议

内容：

近年来，随着拆迁力度持续加大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

量农户被安置到新建安置小区，生活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人

户分离”状况大量存在，特别是跨街道“人户分离”状况给社区

服务和管理带来了许多困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于安置社

区来说，大多数农户搬入社区后，户口仍留在原社区（村）。根

据现行政策，报销医保、领取社保、申请救助、出具证明等需求

均与户籍挂钩，居住地社区没法管。对原来的行政村来说，居民

分散在不同的街道、社区，新政策宣传、新信息落实存在困难。

对于居民而言，有人觉得自己还是村里人，社区管不着，有人认

为已经住进社区了，不再受村里管。以北河泾街道为例，朱泾社

区、胡巷社区、常楼社区拆迁安置已经完成。三个社区的居民部

分集中安置在元和街道的富元家园、庆元家园等，分散安置在元

和街道、开发区、澄阳街道的多个小区。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人户分离”导致出现“村里管不着，

社区管不了”的尴尬局面，不利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正常开

展，不利于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



建议：

坚持“以人为本、群众利益至上”的工作原则，着力解决相

城区普遍存在的“人户分离”现象，努力理顺社区管理机制，推

动搬迁户公共服务职能平移，有效破解基层社会管理服务难题，

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水平。

1、加强对搬迁户公共服务职能平移工作的领导。成立相城

区级领导小组推进实施。

2、以实际居住地为原则，完善对搬迁户的服务和管理，理

清公共服务职能清单，明确职责分工。

3、保障群众利益的公共服务职能所涉及资金，由搬迁户原

地负担，由居住地社区负责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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